
臺北市國民小學學生運用防身警報器 

遺失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防身警報器遺失 

1. 自行購買類似產品(考量聽力安全

維護，建議所購防身警報器音量

以不超過 120分貝為宜。 

2. 可逕洽本案防身器背面廠商資訊

自行購買(運費另計)。 

1. 學生向就讀學校學務處登

記購買、並至總務處繳交

費用，學務處立即以教育

局配發之警報器備品發給

學生。 

2. 每年九月、十二月、二月

及五月，由承辦學校懷生

國小函發各校購買期程及

申請連結公文，就讀學校

上網至系統提出申請購買

數量。 

3. 於公文指定日期，由各校

直接持零用金至承辦學校

懷生國小付費，並領回防

身警報器並回補備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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